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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語言學界對漢語動量詞的研究儘管在細節方面有不同的分析方法，但
是都認為數詞和動量詞構成一個句法整體，在具體結構中作狀語、賓語等。
生成語言學者大部分也是把數詞和動量詞構成一個句法整體，也有生成語
言學者不把數詞和動量詞構成一個句法整體，而是投射層級結構。本文評
論Zhang (2017)的層級句法分析，首先指出Zhang提出的事實概括並非只支
持層級分析，然後論證Zhang提出的兩個佐證也不支持動量詞的層級分析，
甚至得出相反的結論，最後提出動量詞層級分析會導致多個難以解釋的句
法語義方面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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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漢語數詞和動量詞一起可以出現在不同語言環境中。文獻中對動量詞結構的
不同研究儘管在細節方面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但是都認為數詞和動量詞構成
一個句法整體(constituent)，在具體結構中作狀語、賓語等，代表性的研究有邵
敬敏(1996)、周娟(2007)、吳懷成(2011)等。生成語言學者大部分也是把數詞
和動量詞構成一個句法整體（Li 1990; Tang 1990; Ernst 1996; Matthews & Yip 
1999; Sybesma 1999;黃正德�2008），也有生成語言學者不把數詞和動量詞構成
一個句法整體，而是投射層級結構（劉輝�2009; Zhang 2017），其中Zhang的句法
分析是最全面和系統的。

本文第二節介紹Zhang的層級分析，第三節指出Zhang提出的5個事實概括
並不能唯一支持層級分析，第四節論證Zhang提出的兩個佐證也不支持動量
詞的層級分析，甚至得出相反的結論，第五節提出動量詞層級分析會導致多
個難以解釋的句法語義方面的困難，第六節得出結論，認為數詞和動量詞構
成一個完整成分，傳統的觀點更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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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hang的層級結構分析

層級結構分析的核心是動量詞是功能性中心語，投射一個UnitP，數詞是這個
UnitP的標示語(specifier)，補足語(complement)是動詞性的短語。根據這種結
構分析，數詞動量詞組合不再是一個結構成分，而是處於層級關係，如下所
示。我們可以稱這種分析為層級結構分析或非成分結構分析。

� (1) 

  

UnitP

speci�er Unitʹ

Unit complement

Zhang區分了兩類動量詞。一類表示事件外部的(event-external)，一類表示事件
內部的(event-internal)。前者包括「次、回」等，後者包括「拳、眼、嘴巴」等表示工
具意義的動量詞。表示事件外部的動量詞描繪事件的次數，例如「打了他三次」
表示發生了三次打的事件；表示事件內部的動量詞描繪動作的次數，例如「打
了他三拳」表示打的動作次數是三次，但是只發生了一次打的事件。Zhang提
出這些動量詞都是投射層級結構的，藉此對動量詞在句中比較自由的分佈作
出解釋。例如「次」類動量詞可以有三個位置。

� (2)� a.� 大林曾經看過那部電影三次。
� � b.� 大林曾經看過三次那部電影。
� � c.� 大林曾經三次看過那部電影。

Zhang提出「次」類動量詞投射較高位置的UnitP，高於vP，所以(2c)是基礎式，
如下(3)所示。為了把握Zhang的分析的要點，這裡忽略了一些細節，例如主語

「大林」可以認為是vP內主語(Huang 1993)，然後發生提升。這個問題不影響
這裡的討論。

� (3)� 大林曾經[UnitP三[次[vP看過那部電影]]]。

Zhang認為動量詞其他兩個位置都是在(3)的基礎上經過一系列移位生成的。�
(2a)是由於整個vP發生移位提升到UnitP之前，如下(4a)所示。(2b)是賓語發生
了提升之後整個vP發生殘餘移位(remnant movement)提升到UnitP之前，如下
(4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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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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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

三

Uni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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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

看過t

Zhang認為「拳」類動量詞只能有一個位置，如下所示：

� (5)� a.� 大林曾經打過玉如三拳。
� � b.� *大林曾經打過三拳玉如。
� � c.� *大林曾經三拳打過玉如。

Zhang認為「拳」類動量詞投射較低位置的UnitP，低於vP但高於VP，所以(5c)是
基礎式，但是它並不合法，原因是由於「拳」是名詞性的動量詞（可以加「大」，
例如「一大拳」），出現在兩個動詞性語段vP和VP之間時，VP必須提升以避免
出現不恰當的語段（這裡Zhang做了一個假設，一個合適的語段不能有語類特
徵矛盾的中心語插入，例如D語段中，所有NP投射都是[−V,+N]），所以VP要
移出到vP之前，推出(5a)。為什麼(5b)也不能說是因為這時候要提升賓語「玉
如」，而在VP題元區不能投射一個表示話題或焦點的XP。兩種推導的樹型圖
分別見(6a)和(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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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個事實概括並非只支持Zhang的層級結構分析

Zhang認為動量詞的層級結構分析可以解釋很多事實概括。這一節我們認為
這些事實概括並非只支持Zhang的層級結構分析（非成分結構分析），把數詞
和動量詞看成是完整成分同樣可以解釋這些事實。二者不存在優劣之分。

3.1 與名量詞形成統一的結構分析

Zhang認為動量詞的層級分析可以和文獻中對名量詞的層級分析保持一致
(Cheng & Sybesma 1999; Zhang 2011; Li 2014)，區別只是在於補足語是動詞性的
還是名詞性的。這種依據是基於名量詞同樣投射層級結構的分析。但是名量
詞投射層級結構的分析不一定是合理的，起碼這是仍在爭議的一個問題。如
果我們把數詞和名量詞動量詞都看成是構成完整成分也達到分析一致性。關
於最近專門論證漢語中數詞和名量詞構成完整性成分的研究見李亞非(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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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川生(2016)、Her(2017a; 2017b)。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論證了漢語中諸如
「三個人」之類的短語應該分析成「[[三個]人]」而不是「[三[個人]]」。

3.2 數詞在動量詞之前

Zhang認為動量詞投射的層級結構中的標示語-中心語(Spec-Head)關係解釋
了為什麼數詞在動量詞之前（三頭豬/*頭三豬、打了他三次/*打了他次三、打
了他三拳/*打了他拳三）。但是如果我們把數量結構當做一個成分也能解釋
為什麼數詞在動量詞之前，即認為量詞是中心語，並且中心語在後。這個中
心語並不是選擇動詞短語作補足語，而是選擇數詞作補足語或者標示語，即
[NumeralP Cl]。這是漢語本身的特點決定的，漢語有中心語在後的情況。所以
數詞在動量詞之前並不能說明數量結構一定是[NumeralP [Cl Complement]]
的關係。

3.3 動量詞和動詞之間的語義選擇關係

Zhang認為動量詞和動詞短語之間的中心語-補足語(Head-Complement)關係�
解釋了它們之間的語義選擇關係。中心語-補足語關係當然可以解釋它們之�
間的語義選擇關係，但是語義選擇關係並不是只存在於中心語和補足語之間�
，它也存在於其他結構關係中，例如中心語詞組與附加語詞組之間也存在語�
義選擇關係。在Chomsky用於說明語義選擇限制的著名例子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中，green是ideas的附加語，furiously是sleep的附加語。它們
都不是中心語和補足語之間的關係，而是附加語與核心詞之間的關係。另外
Colorless green ideas和sleep furiously也存在語義限制上的矛盾，但是它們明
顯不是中心語�-�補足語關係，而是主語謂語之間的關係，特別是ideas和sleep
都是內嵌很深的詞，它們本身之間沒有明顯的結構關係。語義選擇(semantic 
selection)只是語義的，不需顧及句法類別，句法類別之間的選擇關係屬於語
類選擇(categorial selection)。這兩種選擇關係並不相同(Odijk 1997)。

甚至動量詞的選擇和動詞無關，和副詞有關。邵敬敏(1996)提到「番」和「
通」都可以用於言說動詞如「研究」，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表達，二者都可以
用，例如「研究了一番、研究了一通」。但是「番」含褒義，表示盡心盡力去做，「
通」含貶義，表示比較隨便淩亂。下面例子充分表明動量詞的選擇是受到動詞
前副詞的影響。

(7)� a. 仔仔細細地研究了一番 *仔仔細細地研究了一通
� � b. *無精打采地研究了一番 無精打采地研究了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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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動量詞是中心語可以解釋動詞省略

Zhang認為動量詞是中心語可以解釋動量詞可以允准動詞短語省略結構(VP 
ellipsis)，因為只有中心語才可以允准動詞短語省略(Lobeck 1995)；相反，頻率
副詞「經常、偶爾」之類由於它們的句法地位是附加語，而非中心語，所以不能
允准動詞短語省略。

� (8)� a.� 大林曾經三次遲到，玉如兩次。
� � b.� *大林經常遲到，玉如偶爾。

按照Zhang的觀點，(8a)中的「遲到」沒有發生提升，所以可以認為省略是由中
心語「次」允准的。但是省略是表層結構中的句法操作，下面例句(9)按照Zhang
的觀點是「遲到」發生了提升，第二句話中的「兩次」後面也應該有「遲到」發生
了提升並且在提升的位置上又被省略了，但是這裡的省略卻不是由「次」允准
的，如(10)所示。

� (9)� 大林曾經遲到三次，玉如兩次。
� (10)� 大林曾經[遲到]三次[t]，玉如[遲到]兩次[t]。
� � � � ����� �� � ����
如果假設VP省略發生在VP提升之前，我們不得不假設只有第一分句中的VP
發生了提升，如(11)所示。但是這樣會違反並列結構的平行原則，而獨立證據
顯示不能只提升其中的一個VP，如(12)和(13)所示。

� (11)� 大林曾經[遲到]三次[t]，玉如兩次[遲到]。
� � � � �����
� (12)� a.� 大林曾經三次遲到，玉如兩次遲到。
� � b.� *大林曾經三次遲到，玉如遲到兩次。
� (13)� a.� 大林曾經遲到三次，玉如遲到兩次。
� � b.� *大林曾經遲到三次，玉如兩次遲到。

我們甚至還可以假設在第二個句子發生VP省略之後，第一句發生VP提升，而
第二個句子只提升一個語跡，如(14)所示。但是提升語跡似乎在句法學文獻中
並沒有報導，那麼Zhang需要獨立證明在句法中存在語跡提升。

� (14)� 大林曾經[遲到]三次[t]，玉如[t]兩次[t]。
� � � � ����� � � ��
另外有很多漢語所謂的省略甚至並不被認為是屬於省略現象，例如Tang�
(2001)提出漢語中的動詞空缺現象(gapping)是由於動詞ATB移位引起的，如下
(15a)所示；Wei (2004)提出漢語中的截省現象(sluicing)沒有省略，而是涉及空
代詞，如下(15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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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 老師送了[t]張三一支筆，[t]李四一本書。
� � � � ��
� � b.� 我看見了一個人，但是不知道[pro是誰]。

如果動量詞構成一個完整成分，我們同樣可以認為這裡其實並沒有省略，數
量結構「兩次」本身可以做謂詞，而副詞「偶爾」不可以。它們在其他方面也有
區別，「兩次」可以修飾名詞，但是「偶爾」不可以，例如「兩次事件/*偶爾事件」
；「兩次」可以加體標記，但是「偶爾」不可以，例如「兩次了/*偶爾了」。而修飾
名詞和可以加體標記是謂詞的典型特徵。詳細解釋(8)中的對立並不是本文的
主要目的，這裡我們想說明的是假設動量詞是中心語並且中心語才可以允准
省略並不是對(8)中的對立的唯一解釋，甚至還會遇到潛在的問題，如上所述。

3.5 動量詞不能和未完成體共現

根據Travis�(2010)，一個句子有一個AspP投射在vP之上。Zhang認為由於動量詞
投射的UnitP位於AspP的下面，所以可以解釋為什麼動量詞不能和「著、在、起
來、下去」等未完成體共現，因為動量詞的辭彙意義表示完成，例如(16)所示。

(16)� a.� *大林打著玉如三次。 *大林打著玉如三拳。
� � b.� *大林在打玉如三次。 *大林在打玉如三拳。

這個語言事實和Zhang的特定分析並沒有必然聯繫。如果我們把「三次」或者「
三拳」看成是一個句法成分，作為賓語或者補語，黏在動賓結構上，它同樣是
位於AspP的下面。另外動量詞本身並不是一定表示動作已經完成，它們只是
表達事件或動作的次數，例如：

� (17)� a.� 我想打他三次，但是一次都沒打成。
� � b.� 我想打他三拳，但是一拳都沒打到。

4. Zhang的佐證不支持動量詞層級分析甚至得出相反的結論

Zhang的推導分析涉及動詞短語和賓語在句法中發生了顯性移位提升。為了
論證動量詞層級推導分析的合理性，Zhang提出了兩個佐證。

4.1 代詞賓語提升

一是動量詞結構中的賓語提升與其他情況下的賓語提升有同樣制約條件。這
種賓語提升是由於信息焦點方面的因素促使的，所以不會是代詞，因為代詞
代表已知信息，例如(18)。動量詞結構中也不能有代詞在數量詞後面，如(19)
所示，說明動量詞結構中有賓語提升，因為提升的賓語不能是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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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 大林那本書看過了。
� � b.� *大林它看過了。
� (19)� a.� 大林曾經看過三次那本書。
� � b.� *大林曾經看過三次它。

這個佐證不能支持層級分析，甚至得出相反的結論。首先這個事實不唯一支
持動量詞結構中一定是代詞「它」進行了賓語提升，即使我們把「它」當做沒有
提升也可以有多種解釋。例如吳懷成(2011)認為與賓語的性質有關，因為賓語
是代詞時，它的有定性強，通常不能成為語義的焦點，這時候數量成分就有可
能成為語義的重心，增強了述謂性，因此賓語為代詞時動量詞常常置於賓語
後。王靜(2001)認為是個別性因素起作用。這些研究並沒有假設發生了代詞賓
語提升。

(19b)不能用「它」可能有其他原因，例如無生命事物漢語口語中一般不用
「它」表達。也可能和音節有關，當代詞是雙音節的「他們」而不是單音節「他」
時，句子合法度提高很多，如下網絡語料所示。

� (20)� 不好意思，我是路人，甚至還黑過一次他們。
� (21)� 在攝影棚取消自己預約之前聯繫過一次他們，取消之後也聯繫過一次，最

後反而聯繫不上他們了。

另外，反身代詞「自己」完全可以出現在動量詞結構的句末，如下(22)所示。按
照Zhang的分析，這裡是發生了代詞「自己」的提升，然後是「夢見」的殘餘提
升，所以應該也不能說，和事實相反。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自己」也不能發生正
常的代詞提升，如下(23)所示。這說明即使(18b)和(23)中的代詞確實是發生了
代詞賓語提升而不合法，也沒有理由認為動量詞結構中也發生了代詞賓語提
升，並且這裡的事實反而說明動量詞結構中沒有發生代詞賓語提升，得出相
反的結論。

� (22)� 大林曾經夢見過三次自己。
� (23)� *大林曾經自己夢見過。

4.2 「V不V」結構

二是動量詞結構中的動詞短語提升與其他情況下的動詞短語提升也有同樣
制約條件，例如(24a)是提升了動詞短語的結構，但是(24b)中提升了的動詞短
語卻不會形成「V不V」結構。Zhang指出動量詞結構中的動詞短語也不能形成

「V不V」結構，如(25)和(26)所示，所以這裡也發生了動詞短語提升。

� (24)� a.� 大林責備孩子不願意。<=大林不願意責備孩子
� � b.� *大林責不責備孩子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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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 *大林去沒去過巴黎三次？
� � b.� *大林去沒去過三次巴黎？
� (26)� *大林打沒打過玉如三拳？

Zhang認為其原因是句法上的，即都歸於動詞短語提升，因為「是不是」在這兩
種結構中都是可以用的，例如：

� (27)� a.� 大林是不是責備孩子不願意？
� � b.� 大林是不是去過巴黎三次？
� � c.� 大林是不是去過三次巴黎？
� � d.� 大林是不是打過玉如三拳？

這個佐證不能支持層級分析，甚至得出相反的結論。(25)和(26)問句不合適是
由於傾向性預設的問題。「V不V」問句沒有傾向性預設，例如我問你「你喜不
喜歡我？」，我並沒有事先假設你喜歡我或者你不喜歡我。但是「是不是」問句
有傾向性預設，例如我問你「你是不是喜歡我？」，我已經預設了你喜歡我，但
是又有點不相信，想確認一下。Li and Thompson (1981: 541–550)很早就有這個
觀察，後來Schaffar and Chen (2001)、劉月華等(2004)有進一步的闡述。這個差
別可以從(28)和(29)的對立中看得更清楚。

� (28)� a.� 有人說你喜歡我。*你真的喜不喜歡我？
� � b.� 有人說你喜歡我。你是不是真的喜歡我？
� (29)� a.� *你喜歡我，喜不喜歡？
� � b.� 你喜歡我，是不是？

這樣(25)各句不好是因為提問人並不知道大林去沒去過巴黎，既然連這個都
不知道，就更不可能知道大林去過巴黎的次數了，所以不可能問(25)各句，違
反了語用學中的梯級準則(Horn 1984)，就好像我們同樣不適合問(30)一樣，
並且這裡(30)毫無疑問沒有動詞短語提升，但是問句同樣不合適。更重要的
是，語用限制可以取消，例如加上「到底」一詞表明我已經知道某個情況已經
發生，需要進一步確認。這時候「到底」一詞起到強制預設的產生。例如我聽說
大林去了巴黎三次，但我不相信他有那麼多錢去巴黎三次，(31)是非常自然的
問句。(32)也是非常自然的問句。「是不是」問句有預設，所以(27)都是自然的
問句。這種解釋顯得更加合理。因此，即使(24b)不能說是由於提升後的動詞短
語不能形成「V不V」結構，也不能說明(25)和(26)同樣涉及動詞短語提升，並且
這裡的分析反而說明動量詞結構沒有涉及動詞短語提升，得出相反的結論。

� (30)� *你讀沒讀過三本書？
� (31)� a.� 大林到底去沒去過巴黎三次？
� � b.� 大林到底去沒去過三次巴黎？
� (32)� 大林到底打沒打過玉如三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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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題

前面第三和第四節討論了一些Zhang認為能夠支持動量詞層級分析的證據。
經過仔細分析，我們認為這些證據並不能唯一支持層級分析，有的事實甚至
還會與這種分析相違背，例如兩個佐證。這一節我們繼續提出幾個句法語義
方面的事實，論證它們會對層級分析造成很大的困難。

5.1 句法問題

5.1.1 有相關事實不夠準確
Zhang認為「拳」類動量詞只能有一個位置，不能出現在動詞和名詞之間，也不
能出現在動詞短語之前，如下所示：

� (33)� a.� 大林曾經打過玉如三拳。
� � b.� *大林曾經打過三拳玉如。
� � c.� *大林曾經三拳打過玉如。

但是我們覺得(33b)這句話並不是那麼不能說，下面是網絡中的一些語料，非
常多，也非常自然，數量詞可以放在名詞前面。

� (34)� a.� 在轉彎處，那老爸還打了一拳那小女孩。
� � b.� 我把棍子扔掉，用手又打了一拳那男的。
� � c.� 小夥子打了一拳那混混胳膊，那混混瞬間疼的放開了。
� � d.� 問他疼不疼，他說：「不疼！」，還打了一拳那面牆，憤怒地說：「壞蛋！」
� � e.� 老闆依仗人多，打了幾拳那個人，最後我們硬拉著老闆離開了那裡。
� � f.� 剛爭吵一會，只見那男的就衝上去打了幾拳那女的。
� � g.� 我朋友先是打了兩拳那小個子的，過去就連人帶車踹倒了那看車的。

這個事實不再支持Zhang的句法推導式生成分析，例如內部發生了名詞提升，
名詞提升的落腳點不能在題元區投射。Zhang的句法推導反而不能解釋這類
事實，除非修改觀點，認為提升名詞的XP�(FocP or TopicP)能在題元區投射。

此外，Zhang認為「拳」類動量詞也不能出現在動詞短語之前，如(33c)所
示。原因是由於「拳」是名詞性的動量詞，不能出現在兩個動詞性語段vP和VP
之間，並且正是這個原因促使VP必須提升以避免出現不恰當的語段，從而生
成(33a)。但是「拳」類動量詞也不是絕對不能出現在動詞短語之前，如下所示。

� (35)� 我要三拳打他，兩拳打你。

為什麼(33c)不能說而(35)能說可能和信息結構有關。數量詞放在動詞前面不
合適是因為這個位置是次話題，表達舊信息（徐烈炯�2002），而數量詞天然地
帶有新信息，最適合放在動詞後，不適合放在話題位置。但是如果把它們放在
對偶句中，又變得比較自然了，如上所示。因為這時候它們成為對比焦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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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舊信息的攜帶者。這也是為什麼(35)這種句子一般先要把總數量說出來才
合適，例如：

� (36)� 我要打你們五拳。我要三拳打他，兩拳打你。

所以我們認為「拳」類動量詞可以出現在動詞短語之前，但是會受到語用因素
的制約。這樣Zhang就要再次放棄關於「拳」類動量詞強制提升VP的假設。

也許有人會說以上例句(35)和(36)中的動量詞是直接做主語的，因為「拳」
可以直接做主語（「三拳打死鎮關西」），這樣「我要三拳打他」分析成為嵌套句
[IP我要[IP三拳打他]]，並不是這裡討論的結構。但是以下例子(37)充分說明這
種質疑是不成立的，因為「會」選擇的子句不能有顯性的主語，如(38)所示。

� (37)� 我會打你們五拳。我會三拳打他，兩拳打你。
� (38)� a.� 我要張三打你。
� � b.� *我會張三打你。

5.1.2 動量詞後面有表示大概數量的副詞
動量詞後面可以有表示大概數量的副詞「左右、以上、以下」。先看「左右」，如
下所示：

� (39)� a.� 狠心男朋友一年多內打我八次左右。
� � b.� 我一個月看電影兩次左右。
� � c.� 我因為工作原因，每年都去北京10次左右。

按照Zhang的層級分析，(39b)的底層形式是(40)。但是這並不是自然的漢語，
所以Zhang也應該提出一個制約以解釋當數量詞後面有表示大概數量的副詞
時，動詞短語必須提升；而當數量詞後面沒有表示大概數量的副詞時，動詞短
語可以提升也可以不提升。

� (40)� ??我一個月兩次左右看電影。

這種制約也許是可能的，就像Zhang解釋「打了玉如三拳」是來自於「*三拳打
了玉如」時所提出的制約一樣（見上面5.1.1節中對「拳」的討論）。問題不在這
裡，而在於表示大概數量的副詞「左右、以上、以下」的句法位置以及它們的語
義作用。按照Zhang的層級分析，(39b)中的「左右」只能有四種位置。一是黏在「
次」上面，二和三是作為附加語黏在vP上面，四是作為附加語粘在UnitP上面，
分別如下樹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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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位置是不可能的，因為「次左右」完全沒有意義。強迫設定它有一個意義
也會得出錯誤的語義，例如「次」是1次的意思(Her 2012)，那麼「次左右」就是「1
次左右」，於是可能會是2次，也可能少於一次，但是少於一次（例如0.5次）是沒
有意義的。

第二和第三種位置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左右」和「我一個月看電影」發生
意義組合關係，是無法解讀的。深層結構是表達語義關係的，即使深層和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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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很大，「左右」與「我一個月看電影」在深層結構中也不會形成合理的語義
關係。第四種位置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左右」和「兩次我一個月看電影」發生
意義組合關係，也是無法解讀的。我們認為這種例句中，真正可行的分析是「
左右」直接修飾「兩次」，「兩次」是一個完整性成分。這裡的「左右」只能修飾表
示數量大小的成分，例如「100左右、100個左右、100次左右、100個人左右」，不
會修飾一個表達命題的句子。

動量詞後加「左右」還可以出現在名詞短語前面動詞後面，如下(42)所示。
上面的問題同樣也適用於這種句子。

� (42)� a.� 我一個月看兩次左右電影。
� � b.� 我因為工作原因，每年都去10次左右北京。

以下例句(43–45)是關於「以上」的，來自於網絡，並且都可以出現在三個位置。

� (43)� a.� 撥打騷擾電話三次以上就屬違法。
� � b.� 成人夜間上廁所2次以上，要去看醫生。
� (44)� a.� 心理專家提醒，人一周打兩次以上麻將易心理成癮。
� � b.� 1年內發生5次以上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將喪失競拍資格。
� (45)� a.� 兩次以上引用同一篇文章。
� � b.� 兒童可每天200次以上完成跳躍訓練。

把「以上」換成「以下」，語句同樣成立，如下(46–48)所示。只是這些語句語用上
不太適合，因為這種例句主要是強調一個最低數量，超過該數量就會引起一
定的後果。一般不會強調一個最高數量，不超過該數量就會引起一定的後果。

� (46)� a.� 撥打騷擾電話三次以下就屬違法。
� � b.� 成人夜間上廁所2次以下，要去看醫生。
� (47)� a.� 心理專家提醒，人一周打兩次以下麻將易心理成癮。
� � b.� 1年內發生5次以下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將喪失競拍資格。
� (48)� a.� 兩次以下引用同一篇文章。
� � b.� 兒童可每天200次以下完成跳躍訓練。

但是當我們有意強調一個數量間距時，「m以上n以下」可以同時出現，如下
(49–51)所示。

� (49)� a.� 撥打騷擾電話三次以上五次以下就屬違法。
� � b.� 成人夜間上廁所2次以上5次以下，要去看醫生。
� (50)� a.� 心理專家提醒，人一周打兩次以上五次以下麻將易心理成癮。
� � b.� 1年內發生5次以上10次以下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將喪失競拍資格。
� (51)� a.� 兩次以上四次以下引用同一篇文章。
� � b.� 運動有助長個：兒童可每天200次以上300次以下完成跳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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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動量詞「拳」。這類動量詞後接表示大概數量的副詞在句末位置很自然，
如(52)所示。

� (52)� a.� 目標瞄準肚子，迅猛打他肚子十拳左右/以上/以下。
� � b.� 每天叩打沙袋一百拳左右/以上/以下。

但是不在句末時需要加上一些其他輔助性成分語句才自然，例如(53)。前面討
論的問題也適用於這些句子，不再贅述。

� (53)� a.� 在轉彎處，那老爸還打了大概十拳左右/以上/以下那小女孩。
� � b.� 我把棍子扔掉，用手又打了大概十拳左右/以上/以下那男的。

5.1.3 獨立的動量詞短語
動量詞是中心語投射層級結構的一個句法後果是在句法中不再有「三次」這
種結構。賀川生(2016)利用可以獨立出現的數量結構論證數詞和名量詞構成
一個成分。這個論證同樣適合於動量詞，因為動量詞可以獨立出現在有些環
境下，並且這時候看上去無法在動量詞後面補出一個動詞成分。Zhang應該是
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排除了「有」字結構中的動量詞，如下(54a)所示。Zhang
認為這時候「大林打玉如」已經名詞化了作主語，「有」是謂語，於是「三次」只
能是賓語，即一個完整成分。所以Zhang又承認了「三次」有時候是成分。

� (54)� a.� 大林打玉如已經有三次了。
� � b.� *大林打玉如已經有三次[大林打玉如]了。

問題是可以出現在動詞「有」的位置還有很多其他存在類動詞，例如「發生、出
現、存在」。

� (55)� 大林打玉如已經發生/出現/存在三次了。

動量詞可以獨立出現在「多、少」後面，例如(56a)，這裡看上去無法把動詞短�
語補出來。特別是(57a)更加無法補出動詞性成分。另外(58)這種結構也必須排
除。如果把這些都排除在外，這意味著Zhang的解釋力大大減弱，並且理論後
果是每一個動量詞都有結構上的歧義，於是語義上的歧義也是必然。

� (56)� a.� 大林去北京比玉如多/少三次。
� � b.� *大林去北京比玉如多/少三次[去北京]。
� (57)� a.� 大林去北京比玉如去上海多/少三次。
� � b.� *大林去北京比玉如去上海多/少三次[???]。
� (58)� a.� 我看了幾十遍的《紅樓夢》（也沒看到這個情節）。（劉輝例子）
� � b.���（為了要這個指標）我去了十幾次的校長室。

由於無法把動詞短語補出來，所以動量詞不會選擇一個動詞短語作補足語。
那麼為了維護動量詞的層級分析，必然要在動量詞後面假設有一個看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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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劉輝(2009: 35)就是這樣處理的，他建議可以採用李豔惠(2007)的「真空位」
來填補空缺。「真空位」有語義內容但是沒有語音形式。劉輝認為既然名量詞
可以允准「真空位」，那麼可以推斷動量詞同樣可以允准「真空位」，如下所示。

� (59)� a.� 他買了兩本書，我也買了兩本e。
� � b.� 他在我們這裡演出過兩次，我只看過最後一次e。

按照劉輝的這種處理，以上討論的例句似乎仍然可以維持層級結構，動量詞
後面存在著真空位e，如下所示。

� (60)� a.� 大林打玉如已經有/發生/出現/存在三次e了。
� � b.� 大林去北京比玉如多/少三次e。
� � c.� 大林去北京比玉如去上海多/少三次e。
� � d.� 我看了幾十遍e的《紅樓夢》（也沒看到這個情節）。

但是這種處理的問題前面已經指出了，即這種真空位是沒有辦法補出來的，
而李豔惠(2007)的「真空位」是可以補出來，例如(61a)可以說成(61b)。

� (61)� a.� 我因為[張三不喜歡e]有點兒失望。
� � b.� 我因為[張三不喜歡李四]有點兒失望。

所以動量詞結構中的這個e只能是任何時候都不能讀出來的無語音形式的一
個純理論構造物，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處理還有語義問
題，詳見下面5.2節。

5.1.4 數量詞可以進行邏輯式移位
賀川生、潘海華(2014)研究了平均句中允許出現的分數名詞短語，論證分數名
詞短語中的分數（包括整數）必須進行邏輯式移位。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下
面例子中的「3.3次」和「2次」必須進行邏輯式移位，因此必須構成一個成分。邏
輯式移位作為一種句法操作只能針對完整性成分。

� (62)� a.� 2015年北京人均看電影3.3次。
� � b.� 瑞士人均每年看2次電影。

也許有人會說上面例子中是數詞發生了邏輯式提升，而不是數量詞。但是這
種分析無法處理下面這種例句。如果只邏輯式提升數詞本身，那麼就留下「次
左右」這種無法理解的成分，見5.1.2節的討論。

� (63)� a.� 2015年北京人均看電影3次左右。
� � b.� 瑞士人均每年看2次左右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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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語義問題

Zhang提出動量短語是層級結構並且它們靈活的位置是移位造成的，如下圖
所示。這種句法分析在語義上會產生重要後果。由於「三次」不再是一個完整
的句法成分，所以也不是語義完整的成分，在語義詮釋部門，「三次」是得不出

「三次」的意思的。只能是「次」先和vP組合，然後才和「三」組合，但是這裡�vP
已經移走了。

� (64)�

� �

Unitʹ
UnitP

vP次

三

如果我們採取Zhang的句法方案，在語義上我們能夠想到有三種可能的解決
辦法。這三種解決辦法都會導致各種語義困難。下面我們分別討論每種方案
會導致的語義問題。

5.2.1 第一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是「三次」先在語音部門發生黏合(cliticization)，形成一個完整成
分，然後在語義部門和移位後的其他成分組合。

� (65)� a. 大林曾經[vP�看過那部電影][三[次�tvP]]。
� � � � � � �
� � b. 大林曾經[vP�看過那部電影[三次]]。
� (66)� a. 大林曾經[vP�看過][三[次[NP�那部電影][tvP�[tNP]]]]。
� � � � � � �
� � b. 大林曾經[vP�看過[三次[NP�那部電影]]]。

對於「三拳」之類的動量詞也是如此，如下所示。由於Zhang認為這類動量詞只
能出現在句末，所以這裡只考慮處於句末的動量詞。

� (67)� a. 大林曾經[vP�打過玉如][三[拳�tvP]]。
� � � � � � �
� � b. 大林曾經[vP�打過玉如][三拳]。

但是這種分析其實又回到了傳統分析，「三次」和「三拳」是成分。既然如此，就
沒有必要使句法複雜化。並且這種解釋的一個前提是移位後的語跡也必須沒
有語義內容，不能參與語義解讀。這樣這個語跡既無語音形式也無語義內容，
那就是說是不存在的，是想像出來的。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空成分和生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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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提出的其他空成分不同。例如生成語言學文獻中的空成分PRO儘管也沒
有語音形式，但是卻有語義內容，因此PRO的提出是有依據的。

5.2.2 第二種方案
第二種方案是假設移位後的語跡是一個「真空位」，e的語義是指代某個事件。
前面指出了，這個e只能是任何時候都不能讀出來的無語音形式的一個純理論
構造物。另外這種分析會產生「次事件」這類奇怪的意義組合。即使[三[次e]]是

「三次事件」的意思，那麼它如何和前面的成分發生有意義的語義組合也不
清楚。下面(68)各例按照這種處理最後的組合意義是「大林曾經看過那部電影
三次事件」、「大林曾經看過三次事件那部電影」的奇怪意義。

� (68)� a.� 大林曾經看過那部電影[三[次e]]。
� � b.� 大林曾經看過[三[次e]]那部電影。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解釋辦法存在邏輯漏洞。這意味著當一個人說出「大林曾
經看過那部電影三次」時，這個人的語言中一定是有「事件」這個詞的，因為這
種解釋蘊含說話人已經有「事件」這個詞。但是很明顯這種蘊含邏輯上並不成
立。如果一個人的語言中由於某種原因沒有「事件」這個詞，那麼他永遠說不
出動量詞來。這是不合理的結論。

另外，[三[次e]]中的空語類也不能解讀為移位成分的語義內容。這樣在語
義詮釋部門會帶來更大的困難。由於動詞短語已經提升到別的地方，那麼在
語義部門它必須在別的地方得到詮釋。如果空語類e的具體語義內容也是移
位成分的語義內容的話，那麼會出現語義重複，即：

� (69)� a.� *大林曾經看過那部電影三次[看過那部電影]。
� � b.� *大林曾經看過三次[看過那部電影]那部電影。

對於「三拳」之類的動量詞也是如此，如下例(70)所示。和前面討論的「三次」一
樣，這裡的空成分e也無法解讀成指代某個事件或者動作，否則會帶來一系列
不合理的語言和邏輯後果，這裡不再贅述。

� (70)� 大林曾經打過玉如[三[拳e]]。

5.2.3 第三種方案
現在只剩下最後一種方案了。第三種方案是把移位的成分又重新放回到原來
的位置，即發生了重建(reconstruction)。除了在語法運作中多了一層步驟這個
理論內部的考慮之外，這種辦法也會有實證上的困難。

5.2.3.1 量化轄域
這種辦法會預測以下三句話是一模一樣的意義，因為發生重建後，(71a)和
(71b)在語義部門就完全等於(71c)。



 論漢語數詞 動量詞組合的成分完整性� 353-

� (71)� a.� 大林曾經看過那部電影三次。
� � b.� 大林曾經看過三次那部電影。
� � c.� 大林曾經三次看過那部電影。

對於(71)各例，它們應該語義相等，即大林曾經看那部電影的行為是三次。但
是如果我們把有定的「那部電影」換成量化詞「每一部不同的電影」，那麼情況
會完全不同。下面(72a)和(72b)按照層級分析都是來源於(72c)。由於要滿足語
義解讀的要求，必須進行重建，所以在語義詮釋部門，這兩個句子應該和它們
的源語句(72c)有相同的語義解讀。但是這兩個句子有著不同的轄域關係，即
有不同真值條件。(72a)的意思是每一部不同的電影都看了三次。(72b)和(72c)
的意思都是只看了三次，每次都看了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 (72)� a.� 大林曾經看過每一部不同的電影三次。
� � b.� ?大林曾經看過三次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 � c.� ?大林曾經三次看過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應該承認(72b)和(72c)不是很自然，原因可能是由於語義理解上的困難，它們
的意思是大林曾經看過三次電影，每一次都看了每一部不同的電影。如果我
們把這種語義在語境中明確說出來，句子會變得非常自然。設想如下語境：大
林是電影學院學生，讀書時教授安排了100部不同的電影要學生看並且每一部
電影都要看三次。別的學生都是每一部都看了三次，一共300次；大林只看了三
次，但是每次他都看完這100部電影，所以也達到要求。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
說(73)和(74)，如下所示：

� (73)� 別的學生曾經看過每一部不同的電影三次，大林只看了三次，但是每次他
都看完這100部電影，所以大林曾經看過三次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 (74)� ……，所以大林曾經三次看過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這種轄域上的區別可以從「三次」前面加上分配副詞「各」看出。只有(72a)可以
加「各」，(72b)和(72c)都不可以，如下(75)所示。

� (75)� a.� 大林曾經看過每一部不同的電影各三次。
� � b.� *大林曾經看過各三次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 � c.� *大林曾經各三次看過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這個事實說明它們不是來自於同一個來源，它們是不同結構的句子。把「三
次」當做完整成分可以容易地解釋這種語義差別。這裡漢語量化轄域遵守表
層的順序關係，如(76)所示(Huang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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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

� � �

大林

曾經

三次

看過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 � b.�

� � �

大林

曾經

看過

三次

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 � c.�

� � �

大林

曾經

三次

看過每一部不同的電影

也許有人會說(72b)可以認為是來自於(72c)，因為它們的轄域關係一致。但是
這不是必然的結論，因為在這兩個例句中，「三次」和「每一部不同的電影」具
有相同的表層順序。

如果我們把「每」換成「所有」或者「很多」，上面討論的格局也成立，如下所
示。

� (77)� a.� 大林曾經看過所有/很多不同的電影三次。
� � b.� 大林曾經看過三次所有/很多不同的電影。
� � c.� 大林曾經三次看過所有/很多不同的電影。
� (78)� a.� 大林曾經看過所有/很多不同的電影各三次。
� � b.� *大林曾經看過各三次所有/很多不同的電影。
� � c.� *大林曾經各三次看過所有/很多不同的電影。

再看動量詞「拳」。Zhang認為這類動量詞只能出現在句末，例如(79)。前面指出
了在第三種方案下為了滿足語義詮釋的要求，在語義部門動詞短語「打了每
一個不同的學生」要重建到原位獲得解讀。這樣，「一拳」取廣域，「每一個不同
的學生」取狹域，意思是一拳就打了所有的學生。但是例句(79)的意思是每一
個不同的學生都挨了一拳，而不是一拳打了所有的學生。

� (79)� 我昨天打了每一個不同的學生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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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內涵動詞「夢見」
內涵動詞也是攜帶轄域的成分，重建機制也會預測含有內涵動詞和數量詞的
句子只有一種轄域關係。下面看(80)和(81)。它們有兩種解讀，一是我曾經做了
兩次去北京的夢，一是我曾經做了一次夢，夢中我去北京兩次。

� (80)� 我曾經夢見去北京兩次。【一次夢見去北京出差，一次夢見去北京遊玩/在
那次夢中，我去了北京兩次，一次出差，一次遊玩。】

� (81)� 我曾經夢見兩次去北京。【一次夢見去北京出差，一次夢見去北京遊玩/在
那次夢中，我去了北京兩次，一次出差，一次遊玩。】

但是下面(82)只有一種解讀，即我曾經做了兩次去北京的夢。

� (82)� 我曾經兩次夢見去北京。【一次夢見去北京出差，一次夢見去北京遊玩/*
在那次夢中，我去了北京兩次，一次出差，一次遊玩。】

把「兩次」當做一個完整的成分黏在不同位置上可以容易地解釋各種解讀。�
(80)和(81)分別有兩種句法分析，見樹型圖(83)和(84)。這解釋了為什麼這兩
個句子分別有兩種解讀。在(83a)中，「兩次」修飾「夢見去北京」，所以做了兩次
夢；在(83b)中，「兩次」修飾「去北京」，所以夢中有兩次去北京的行為，而做夢
的次數只有一次。同理，在(84a)中，「兩次」修飾「夢見」，所以做了兩次夢，每次
夢中都去了北京；在(84b)中，「兩次」修飾「去北京」，所以夢中有兩次去北京的
行為，而做夢的次數只有一次。

� (83)� a.�

� � �

我

曾經

兩次

夢見去北京

� � b.�

� � �

曾經

我

夢見

兩次

去北京

� (84)� a.�

� � �

我

曾經

去北京

夢見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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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 �

曾經

我

夢見

兩次

去北京

例句(82)也有兩種句法分析，見樹型圖(85)。在(85a)中，「兩次」修飾「夢見去
北京」，所以做了兩次夢；在(85b)中，「兩次」修飾「夢見」，所以仍然是做了兩次
夢。

� (85)� a.�

� � �

我

曾經

兩次

夢見去北京

� � b.�

� � �

我

曾經

去北京

兩次夢見

這種解釋看上去直觀明瞭，達到了句法語義介面的整齊對應。下面我們討論
按照Zhang的句法結構這三個句子應該如何進行語義分析。例句(82)可以按
照Zhang的句法結構得出正確的語義。根據Zhang，(82)是基礎句式，不涉及移
位，如下(86)所示。「次」表示一次，選擇事件論元，事件論元是「vP夢見去北京」
表達的，所以意思是做了兩次夢去北京。當然，按照Zhang的句法結構，(86)的
語義詮釋過程中會出現「次夢見去北京」的奇怪語義組合。這裡我們忽略這個
細節，認為並不會造成特別嚴重的問題。

� (86)� 我曾經[兩[次[vP夢見去北京]]]。

例句(80)按照Zhang的句法結構也可以得出正確的語義。按照Zhang的句法結
構，它有兩種推導生成方式。一是認為「次」選擇「夢見去北京」，二是認為「次」
只選擇「去北京」。於是例句(80)可以有兩個推導，如下(87a)和(87b)所示。在動
詞性成分發生重建後，(87a)獲得做兩次夢的解讀，(87b)獲得做一次夢去兩次
北京的解讀。

� (87)� a.� 我曾經[vP夢見去北京t][兩[次[vP�t]]]。
� � b.� 我曾經夢見[vP去北京t][兩[次[v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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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是(81)這個例句。按照Zhang的結構分析，(81)可以直接是源形式，沒有
動詞成分的移位推導，獲得做一次夢去兩次北京的解讀。但是無法獲得做兩
次夢的解讀。要獲得做兩次夢的解讀，我們只能把(82)看成是它的源形式，看
能不能獲得所需的做兩次夢的解讀。從(82)獲得(81)的表層結構需要把「去北
京」先提升到「次」下面某個位置，然後整個「夢見tVP」進行殘餘提升，如下(88)
所示，樹型圖見(89)。

� (88)� 我曾經[vP夢見tVP][兩[次[VP去北京t]�[vP�t]]]。
� (89)�

� �

VP
UnitP

Unitʹ

*XP

VP

我

曾經

夢見t
兩

次

去北京

要獲得做兩次夢的解讀，「夢見」又要退回，但是不能是原來的位置，否則就成
了不合語法的(90a)。那麼就要退回到「去北京」上面的一個位置，如下(90b)所
示。但這是不同的位置，違反了重建的機制(Huang 1993)：在句法中「去北京」
上面的那個位置和「夢見tVP」進行殘餘移位後留下的語跡沒有關係，違反了結
構依存原則(structural dependency)。除非我們又重新討論重建和結構依存原
則，這樣一來在修補一個問題時又碰到新的問題，其合理性就沒有保證。

� (90)� a.� *我曾經[兩[次[[去北京][vP夢見]]]]。
� � b.� 我曾經[兩[次[[vP夢見][去北京]]]]。

6. 結論

Zhang對動量詞的句法分析很令人啟發。這種分析主要的出發點是把「三次」
看成是層級結構，「次」投射整個中心語。通過本文的論證，我們堅持數詞和動
量詞構成一個整體成分(constituent)，傳統的觀點更加合理。

在論證過程中，本文採用反證法。首先指出Zhang提出的事實概括並非
只支持層級分析，然後論證Zhang提出的兩個佐證也不支持動量詞的層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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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甚至得出相反的結論，最後提出動量詞層級分析會導致多個難以解釋的
句法語義方面的困難。如果數詞和動量詞不構成一個整體成分的觀點是不合
理的，那麼必然地數詞和動量詞構成一個整體成分，因為對於「三次去北京」
這種結構只有「[[三次]去北京]」或「[三[次[去北京]]]」這兩種具有討論價值的
句法分析。

在論證動量詞結構非成分分析（層級結構分析）導致多個句法困難時，我
們其實也從正面論證了數詞和動量詞構成一個整體成分，例如動量詞後面有
表示大概數量的副詞、可以獨立出現的數詞-動量詞結構、數量詞可以進行邏
輯式移位。這些事實都可以證明數詞和動量詞構成一個整體成分。同樣的道
理在論證動量詞結構非成分分析的語義後果時，本文提出的語義困難在動量
詞結構成分分析中不存在，因為「三次」之類的組合是完整的句法成分，所以
也是語義完整的成分，在語義詮釋部門，它們的意義是自己內部組合產生的，
不需要借助於外部成分，所以不需要假設動量詞後面有真空位，也不需要假
設有轉換推導過程，從而能夠獲得正確的轄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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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ituenthood of numeral-verbal classifier combin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Traditional research into verb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usually takes numeral-classifier com-
binations as constituents, functioning as objects or adverbs in syntax. This view is shared 
by most researchers in the generative camp as well. Zhang (2017) is a recent interesting 
syntactic analysis on verbal classifiers, proposing that the verbal classifier is a functional 
head projecting a UnitP with its specifier occupied by numerals and complement by verb 
phrases. The syntactic consequence is that numeral-classifier combinations are no longer 
constituents. This present paper argues against this treatment. First, we anaylze Zhang’s five 
generalizations which are claimed to support the non-constituency analysis. After closer 
scrutiny, it is argued that they do not exclusively support the non-constituency analysis. 
The constituenthood analysis of numeral-verbal classifier combinations can also account 
for these generalizations well. Second, we argue that Zhang’s further justifications of the 
non-constituency analysis cannot hold to closer scrutiny either; on the contrary they turn 
out to support the constituency analysis. Finally, we present several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acts that pose serious difficulties to the non-constituency analysis of numeral-verbal clas-
sifier combinations.

Keywords: verbal classifiers, complementative structure, constituent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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